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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旨在檢討新修刑法第 319 條之 1 至第 319 條之 3 對於性影像之刑

法保護。作為與刑法新修攝錄、散布性影像處罰規定之比較素材，本文介紹

日本復仇式色情防止法之規定，藉由立法目的、保護法益、行為客體與行為

態樣之探討，來輔助新法之檢討。 

本文提出 3個問題意識：（1）新法第 319條之 1以下所謂的「性影像」

保護之刑法規制，是否只要客體符合第 10條第 8項性影像之定義，即應予

以保護？是否所有的性影像都是值得刑法加以保護的對象？（2）攝錄、散

布 2種行為態樣對於性隱私侵害此一法益而言，其各自的意義及關係為何？

（3）二次散布行為是否應予處罰？本文嘗試藉由隱私此一保護法益之探討，

釐清具有刑法保護必要性之行為客體「性影像」之性質，並聚焦於攝錄、散

布 2種行為態樣於隱私保護上的意義，來回答上述問題。 

 
* 筆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的問題與修正意見，促使筆者針對問題進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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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筆者另為文從具體個案出發，檢視在現行法的文義之下，有哪些具體案例可

能不當地受到處罰，並基於本文所持之見解，嘗試將本文見解運用在具體個案上，

藉以檢視本文見解運用在具體個案時的妥適性，請參照：林琬珊（2023），〈刑法

規制數位／網路性別暴力之若干問題及其解釋策略〉，《法官協會雜誌》，25卷，

頁47-6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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